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钛股份”、“公司”或者“发行人”）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508号文件核准，于 2008 年 1 月 11日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3,645,700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暨主承销商，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勤勉尽责地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现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对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到位、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除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份外，其

余股份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截至 2008 年 1 月 11 日止，

公司实际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23,645,700股，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64.06元，本次发行共募

集资金人民币 1,514,743,542.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9,827,146.64 元，实际收到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484,916,395.36 元，并经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以天健华证中洲验（2008）GF字第 030002 号审验在案。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02年 6月 9日召开了第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2007年，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并经 2007年

6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执行；2008年，公司为进一步规范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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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并经 2008年 7

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执行。2009年 12月，公司制订了《宝

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的审批管理办法》，对《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相关议案经 2009 年 12 月 4 日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及 2009年 12 月 31日召开的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执行。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行人在银行设立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

行集中存放。2008年 9 月 2日，发行人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等八家银行及保

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止报告期末，除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仍在正常履行外，其余皆因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而失效。 

光大证券通过与宝钛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负责

人员进行交流，以及核对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向本保荐机构提供的募集资金专户银

行对账单，督促发行人认真进行自查，与审计机构进行沟通并参阅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对发行人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光大证券认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有关规

定。 

（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44,943.27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44.46 万元；2015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901.02 万元，2015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4.31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45,844.29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58.77万元。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3,506.12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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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等二家银行的 2个专项帐户中。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 61001620031052505223 26,057,212.5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456830100100074825 9,003,946.58  

合计  35,061,159.15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根据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鉴证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度》。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经核查，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钛带生产线建设项目”、“万

吨自由锻压机项目”及“增资控股锦州华神钛业有限公司”等项目，已在 2007年预先以

自筹资金投入 20,123.22 万元，在 2008 年 1 月 11 日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

20,123.22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与招

股说明书的披露一致，并已经得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事先批准，符合程序。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经核查，发行人 2015 年度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 2015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六、结论性意见 

作为宝钛股份公开增发的保荐机构，光大证券恪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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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尽责，通过对发行人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认真核查，出具以下核查

意见：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存放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附：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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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税昊峰                          李国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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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度) 

编制单位：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008 年） 148,491.6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1.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5,844.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诺

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钛带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47,500.00 73,300.00 47,500.00  47,500.00  100 2014 年 11 月 -590.42 否 否 

万吨自由锻压机项目 否 32,900.00 40,800.00 32,900.00  32,900.00  100 2014 年 11 月 

2,629.49 

否 否 

收购宝钛集团为万吨自由锻压机

项目配套的资产 
否 7,518.27  7,518.27  7,518.26 -0.01 100 2008 年 3 月 否 否 

钛及钛合金熔铸扩能及辅助设施

建设项目 
否 21,210.80  21,210.00 901.02 18,563.46 -2,647.34 87.52 2015 年 3 月 -463.14 否 否 

收购宝钛集团控股子公司陕西宝

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钛棒丝材

生产线 

否 7,345.87  7,345.87  7,345.87  100 2008 年 2 月 不适用 否 否 

增资控股锦州华神钛业有限公司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 2007 年 9 月 86.72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000.00  12,016.70  12,016.7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151,474.94 114,100.00 148,491.64 901.02 145,844.29 -2,647.35   1,662.6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钛带生产线项目”、“万吨自由锻压机项目”、“钛及钛合金熔铸扩能及辅助设施建设项目”是本公

司首次引进世界先进的高端加工“钛”的几个生产系统，项目试车过程较长，设计的精度也较高，故未

按期达到预定计划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